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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例简介

某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欲将一批货物由

上海港运往日本横滨港，遂通过某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货代公司)委托某轮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原告)运送。原告接受委托后，于2004年2月22日用

1个20英尺的集装箱装运该批货物，并按时运至日本

横滨。货物到港后，始终无人提取货物，致使该集装箱

滞留日本港口。2004年4月10日，被告致函原告，希

望原告帮助销毁货物，并愿承担因无人提货而在日本

产生的堆场费等各项费用，但原告未予回复。2005年3

月9日，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及货代公司连带

支付自2004年3月8日至判决生效之日的集装箱超

期使用费人民币6．6万元及同期企业贷款利率的利

息，并承担诉讼费，但原告未提交关于涉案集装箱的购

入时间、购入价格的证据。

原告认为，涉案集装箱目前的市场价格可参照《上

海口岸国际集装箱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以每个20英

尺集装箱价值3 200美元作为超

期使用费的计算依据。

被告认为，每个20英尺集

装箱价值人民币8000元。原告

计算的超期使用费不符合法律

规定，其数额已远远超过集装箱

本身的价值，故请求法院驳回原

告的诉讼请求。

货代公司认为，自己是涉案

货运代理人，超期使用费不应由

其承担，同时认为每个20英尺

集装箱价值人民币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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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货代公司在本案中的法律

地位是货运代理人，原告无证据证明其代理行为存在

过错并符合与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定条件，故原告

请求货代公司承担法律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

予支持。被告无法证明涉案货物已经由日本的收货人

收取，因此涉案集装箱尚滞留在日本港口的事实可以

确认，原告亦因此产生了超期使用费损失。根据被告给

原告的函件，原告应当预见该集装箱长期滞留日本港

口的情况，并应当防止损失继续扩大，但其在相当长的

时间内未采取任何措施，任凭超期使用费损失不断扩

大，亦应当对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扩大的损失承担

相应的责任。由于原告未证明与被告之间对集装箱的

超期使用费达成一致，而被告只是占用了原告1个20

英尺的标准集装箱，原告可以同类的集装箱投入运营

以减少损失，故原告对涉案集装箱起期使用费的计算

不应超过其重新购置1个同类集装箱的价值。《上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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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使用费表示异议，只是认为原告主张的超期使用费

过高，但又未提供其认为合理的超期使用费计算依据，

故法院综合情况予以认定。一方面，涉案集装箱长期滞

留目的港，原告无法行使对该集装箱的使用、收益权；

另一方面，在集装箱长期滞留无法取回的情况下，原告

可通过调配或购买同类型的集装箱投入营运以减少损

失。故判令被告支付与1个同类集装箱的市场价格基

本相当的超期使用费比较公平合理。原审法院是判定

被告所应支付的超期使用费数额，并非判令被告赔偿

涉案集装箱，故涉案集装箱的新旧程度不影响判决结

果。二审法院认为原审法院判令被告支付超期使用费

人民币20000元并无不当，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评析与思考

目前，上海港已成为世界第2大集装箱大港，有关

集装箱超期使用的纠纷有不断增多的趋势。集装箱超

期使用费是指收货人在超过免费使用期后归还空箱或

海上承运人指定的货运站逾期拆箱以及发货人提取空

箱后超过免费使用期将重箱运至码头堆场，应向集装

箱所有人(海上承运人)支付的费用。集装箱超期使用

岸国际集装箱管理暂行办法》公布的集装箱参考价格 费纠纷就是发生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收货人或托运

与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价格不符，被告所主张 人与承运人就集装箱的使用期所发生的费用的纠纷。超

的集装箱价格与目前市场价格也不符，故原告和被告 期使用集装箱应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是目前公认的

主张的价格均不予采信。根据目前上海集装箱生产企 行业惯例，但对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法律性质、计算方

业颁布的20英尺集装箱的市场报价，确认涉案20英 法在实践中往往存在争议。上述案例就是因集装箱超期

尺集装箱目前的市场价格为人民币20000元。另外，原 使用而产生的纠纷。在案例中，被告对应支付集装箱超

告与被告没有违约损失的具体约定，故原告请求的利 期使用费没有异议，但对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计算与原

息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审法院判决 告产生分歧。在审判实务中，有关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

被告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支付集装箱超 计算标准和赔偿限额是此类案件的争议焦点。

期使用费人民币20000元，对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不 关于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计算标准和赔偿限额的

予支持。 原则是：当事人有约定的，应按约定；当事人无约定的，

一审法院判决后，原告和被告均提起上诉。原告认 依法律规定；无法律规定则由法官根据公平合理的原

为超期使用费应按照《上海口岸国际集装箱管理暂行 则进行裁决。

办法》的规定计算，按3200美元认定，原判认定的人民 3．1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计算标准

币20000元偏低。被告认为《上海口岸国际集装箱管理 如果当事人就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计算标准事先

暂行办法》不能作为判决依据，且原判认定的人民币 有约定或事后达成协议，应尊重双方的约定和协议。如

20000元是新集装箱的价格，而涉案集装箱是旧的，有 果没有约定，又达不成协议，应依法律规定。交通部

失公正。 1992年曾颁布《国际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计收办法》，规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与被告未约定以《上海 定超期使用费按照集装箱的种类、尺寸、超期天数等标

口岸国际集装箱管理暂行办法》为计算依据，如果完全 准计算，但该《国际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计收办法》已于

按照原告单方提出的计算标准支持其过高的超期使用 2003年废止。因此，就目前来说，有关超期使用费的计

费诉请，有失公正。被告未对超期使用集装箱应支付超 算尚无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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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民法通则》、《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依据公平合理

的原则进行裁决。在海运实践中，大都是承运人向用箱

人索求超期使用费。有时超期使用费由货运代理人先

行垫付，然后货运代理人向收货人追偿，但收货人对垫

付的超期使用费金额往往有异议。此时法院应审查货

运代理人与超期使用费请求人达成的超期使用费金额

是否合理。如果合理，收货人应赔付给货运代理人，不

得拒绝。反之，收货人有权要求重新确定集装箱超期使

用费的数额。上例案件中，原告与被告对超期使用费无

约定，双方对如何计算超期使用费产生争议，因我国目

前对超期使用费的计算无明确规定，所以双方只是针

对集装箱价格进行争论。

3．2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赔偿限额

在依约定或依法定计算超期使用费的金额时，有

种情况需引起注意：按照计算标准，超期使用费数额过

高。一般在超期使用集装箱期限较长的情况下，按日计

算的超期使用费远远超出新购集装箱的金额。如按照

过去的《国际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计收办法》的规定，1

个20英尺干货集装箱超期使用1年将产生约3 980美

元的超期使用费，已超出集装箱本身的价值，比集装箱

丢失和推定全损赔偿金额还要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

在双方有约定时应属违约金性质，在没有约定时应属

于赔偿损失。我国《合同法》第113条和第114条对违

约金和赔偿金的数额作了限定，在支付违约金和赔偿

金时，其数额以补偿性为原则。因此，超期使用费的数

额不应高于超期使用费请求人的实际损失。如果超期

使用费数额过高，法院应根据超期使用费支付人的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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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适当减少超期使用费的数额，而不应完全按照当事

人的约定。在确定赔偿限额时，既要考虑超期使用费请

求人的实际损失，又要考虑超期使用费请求人的减损

义务。《合同法》第119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违

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

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

赔偿。”减损义务可降低因一方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增

进社会整体利益。集装箱属于种类物，当超期使用费请

求人预见到集装箱将长期无法返还时，例如货物因涉

嫌走私、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原因被海关扣押，收货人

因合同纠纷拒绝提货或下落不明，超期使用费请求人

不应听之任之，而应积极采取措施。此时超期使用费请

求人可以重新购买同种类集装箱以替代被滞留的集装

箱投入营运以满足其业务需要。据此，笔者认为当依约

定或依规定计算出的超期使用费

数额过高时，应有1个限额，该限

额宜以同类集装箱的市场价格为

准。当然，如果超期使用费请求人

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在采取了必

要措施的情况下，遭受的损失仍超

出同类集装箱的市场价格，该部分

损失不应受限额的约束。如在集装

箱进口货物运输中，承运人通知收

货人提箱，收货人因种种原因没有

提箱，但又不声明弃货，承运人通

常只能等待，这时承运人的损失可

能就会超出同类集装箱的市场价

格。同时，市场价格是有变化的，依

据何时的市场价格确定超期使用

费也会产生一定的差异。实务中，法院一般是以诉讼时

的市场价格为准。上述案例中，法院即是依据原告未履

行减损义务及当时的同类集装箱市场价格，认为原告

对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计算不应超过重新购置1

个同类集装箱的价值，判令被告赔偿20 000元超期使

用费。

集装箱运输已成为海上货物运输的主要方式，集

装箱超期使用费纠纷也日益增多，但实践中对超期使

用费的计算尚存争议。准确合理地确定集装箱超期使

用费，才能有效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我们期待有

关部门能尽早制定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相关规定，

使当事人、司法部门在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问题上都能

有法可依。 (收稿日期：2006—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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